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埇教体秘〔2018〕53 号

埇桥区教体局关于印发《埇桥区中小学校

财务公开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乡镇中心校、区直学校、幼儿园：

现将《埇桥区中小学校财务公开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，组织实施。

宿州市埇桥区教体局

2018 年 7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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埇桥区中小学校财务公开暂行办法

为加强教育系统财务管理和党风廉政建设，防止学校乱收

费、乱开支、违反八项规定行为，根据《中小学校财务制度》

的要求，提高学校财务管理的民主化和透明度，增强教职工对

学校财务活动的监督，结合我区教育实际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财务公开的原则

学校财务公开应当遵循合法、及时、真实、有效的原则，

做到“公布地点公众化、公布形式专栏化、公布内容通俗化、

热点问题专项化”。

二、财务公开组织领导机构

按照《会计法》和财务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，中小学校长

是学校财务管理的第一责任人，学校要成立财务公开领导小组，

财务公开领导小组成员由学校校长、财务、教务、工会、教师

代表等有关人员参加，具体组织实施学校财务公开工作。

三、财务公开的内容

（一）向社会、学生、家长公开的内容

学校向学生收取的所有费用都必须按照要求进行公示：公

示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（批准机关和文号）、收费范

围、减免政策以及投拆、举报电话等；并公示代管费（非义务

教育阶段的课本费等）的支出明细及结算情况。收费公示的内

容应随着收费项目和标准的变动情况及时作出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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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向学校教职工公开的内容

1.学校收入情况。按财政补助收入、上级补助收入、服务

性收费收入、社会力量捐资助学收入、学生住宿收入、学生食

堂收入、校办企业、门面出租及其他收入等分类公开。

2.学校支出情况。按中小学校事业支出明细科目公开，即

按工资、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邮电费、交通费、差旅费、

会议费、培训费、招待费、福利费、维修费、设备购置费、交

通工具购置费、图书资料购置费、基建工程建设费等明细分类

公开。零工工资、对学生服务性支出和学校用车、通讯费等开

支也须分别公开。

3.学校基建工程、大宗物品采购的招投标、预算、决算情

况。

4.学校的债权、债务和固定资产管理、使用情况。

5.学校财务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，重大经济事项的集体审

批情况。

四、财务公开的形式

（一）学校设置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专栏，各项收

费在每学期开学收费前公示并保持至期末，代管费（含课本费、

印制作业）支出明细及结算情况应及时公开、公示，并保存到

下次收费公示。面向教职工公开的内容按月公开，长期保存。

（二）学校校长每学期至少一次在教代会上作财务公开专

项报告，全面公开学校的财务收支情况，并在校内张贴公布（公

开内容必须要让群众看得见，读得懂）。教职工对具体的收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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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有疑问的可咨询，并进行财务公开满意度民主测评，以群

众的满意度来认定财务公开的实际效果。

（三）利用职工政治学习，向全体教职工通报学校大笔开

支或重大事项，重大支出事项实行集体审批制度。

（四）学校设立咨询电话和校长热线电话、校长信箱。

五、财务公开的程序

（一）校长提出财务公开方案，各部门提出公开项目的具

体内容，经财务公开领导小组讨论通过后，由校长和民主理财

小组成员签字公布，并备案。

（二）学校财务公开领导小组负责及时通过学校的意见箱、

电话举报、教职工座谈会等形式收集教职工、学生及家长对每

次财务公开的意见和建议，学校领导要答复教职工、学生及家

长提出的疑问和要求。

（三）公布整改结果，并征求教职工、学生及家长意见。

（四）将公布的有关资料整理存档，以备检查。

六、有关责任追究

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有关要求，中小学校长是本校

财务公开、治理乱收费、财务收支等工作的直接责任人，因此，

学校财务不公开、存在乱收乱支的行为，校长必须负责，对违

反财务公开的有关规定，该公开未公开，或未按规定公开的，

区教体局将严肃查处。

宿州市埇桥区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2018 年 7 月 25 日印发


